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50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立 山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03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黃 琦 琇  04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吳 麗 珠 律 師  05

        被  上 訴  人 　 陳 辰 雄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陳 良 政  07

        共 　 　 　 同  08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蘇 建 榮 律 師  09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107年 6月  10

        14日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南 分 院 第 二 審 更 審 判 決 （  106年 度 上 更  字  11

        第 4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12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3

        原 判 決 廢 棄 ， 發 回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南 分 院 。  14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5

        一 、 本 件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伊 係 由 被 上 訴 人 陳 辰 雄 、 訴 外 人 即 伊 前 董  16

            事 長 黃 三 泰 共 同 創 立 ， 股 份 總 數  5,000股 ， 其 中 陳 氏 家 族 由  17

            陳 辰 雄 、 被 上 訴 人 陳 良 政 依 序 為 伊 之 董 事 長 、 董 事 ， 共 同 持  18

            有 股 份  2,500股 ； 黃 氏 家 族 於 黃 三 泰 死 亡 後 ， 由 訴 外 人 洪 玉  19

            清 、 黃 杏 娟 合 計 持 有  2,500股 ， 亦 均 任 董 事 ； 訴 外 人 即 黃 氏  20

            家 族 成 員 黃 琦 琇 （ 與 洪 玉 清 、 黃 杏 娟 合 稱 洪 玉 清 等 人 ） 任 監  21

            察 人 。 被 上 訴 人 於 民 國 102年 2月 18日 伊 之 臨 時 股 東 會 ， 將 所  22

            持 有 上 開 全 部 股 份 ， 以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 550萬 元 出 售 予 黃 氏  23

            家 族 （ 下 稱 系 爭 股 權 買 賣 契 約 ） 。 被 上 訴 人 竟 不 履 行 股 份 轉  24

            讓 ， 預 謀 將 伊 淘 空 ， 而 未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及 違 反 不 競 業  25

            之 義 務 ， 先 由 陳 良 政 於 同 年  6月 24日 以 訴 外 人 即 其 弟 陳 良 彥  26

            名 義 成 立 訴 外 人 立 固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立 固 公 司 ） ， 洩 露  27

            伊 之 營 業 秘 密 予 立 固 公 司 ， 且 將 伊 之 主 要 協 力 廠 商 及 訂 單 轉  28

            由 立 固 公 司 承 接 ， 再 由 被 上 訴 人 於 同 年  9月 10日 違 法 召 集 之  29

            股 東 會 （ 下 稱 系 爭 股 東 會 ） ， 以 無 可 配 合 之 加 工 廠 商 致 無 法  30

            繼 續 接 單 為 由 ， 作 成 資 遣 全 部 員 工 ， 於 同 年 10月  1日 辦 理 停  31

            業 之 決 議 （ 下 稱 系 爭 決 議 ） ， 致 伊 從 同 年  9月 起 ， 每 月 營 業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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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額 由 逾 200萬 元 減 為 約 36萬 元 ， 受 有 每 年 減 少 盈 餘 約 300萬 元  01

            之 損 害 。 伊 監 察 人 黃 琦 琇 因 股 東 洪 玉 清 、 黃 杏 娟 之 書 面 請 求  02

            ， 代 表 伊 對 被 上 訴 人 提 起 訴 訟 ， 爰 依 民 法 第  544條 、 公 司 法  03

            第 23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擇 一 求 為 命 被 上 訴 人 共 同 給 付 300萬 元 ，  04

            及 加 付 自 104年 3月 18日 更 正 上 訴 聲 明 狀 繕 本 送 達 翌 日 起 算 法  05

            定 遲 延 利 息 之 判 決 （ 上 訴 人 對 被 上 訴 人 逾 上 開 聲 明 及 對 第 一  06

            審 共 同 被 告 吳 � 寶 、 陳 良 彥 、 詹 淑 紋 、 侯 碧 龍 之 請 求 部 分 ，  07

            經 第 一 審 判 決 其 敗 訴 ， 未 聲 明 不 服 ， 該 未 繫 屬 本 院 者 ， 不 予  08

            贅 述 ） 。  09

        二 、 被 上 訴 人 則 以 ： 伊 擔 任 上 訴 人 公 司 董 事 未 受 有 報 酬 。 因 洪 玉  10

            清 於 101年 7月 29日 發 函 反 對 上 訴 人 之 訂 單 交 由 訴 外 人 辰 豐 鐵  11

            工 廠 代 工 ， 辰 豐 鐵 工 廠 乃 於 102年 6月 30日 終 止 與 上 訴 人 之 代  12

            工 關 係 ， 陳 辰 雄 發 文 詢 問 洪 玉 清 等 人 可 否 提 供 代 工 廠 商 未 果  13

            ， 恐 延 遲 交 貨 而 違 約 受 罰 ， 不 再 接 受 訂 單 ， 又 為 免 上 訴 人 每  14

            月 繼 續 發 放 50餘 萬 元 之 員 工 薪 資 而 致 虧 損 ， 始 為 系 爭 決 議 ，  15

            且 陳 良 政 係 於 同 年  6月 11日 離 職 後 ， 始 以 陳 良 彥 名 義 成 立 立  16

            固 公 司 ， 並 自 行 與 客 戶 接 洽 訂 單 ， 無 將 上 訴 人 訂 單 移 轉 予 立  17

            固 公 司 之 情 事 。 伊 未 違 背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或 造 成 上 訴  18

            人 損 害 等 語 ， 資 為 抗 辯 。  19

        三 、 原 審 就 上 訴 人 上 開 聲 明 ， 維 持 第 一 審 所 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決  20

            ， 駁 回 其 上 訴 ， 無 非 以 ： 上 訴 人 之 股 份 總 數 為  5,000股 ， 由  21

            陳 氏 家 族 陳 辰 雄 、 陳 良 政 父 子 合 計 持 有  2,500股 ； 黃 氏 家 族  22

            洪 玉 清 、 黃 杏 娟 母 女 合 計 持 有  2,500股 ， 陳 辰 雄 擔 任 董 事 長  23

            ， 餘 為 董 事 ， 嗣 102年 2月 18日 成 立 系 爭 股 權 買 賣 契 約 ， 經 洪  24

            玉 清 訴 請 法 院 判 決 命 被 上 訴 人 於 洪 玉 清 給 付  550萬 元 之 同 時  25

            ， 將 所 持 有 股 票 背 書 交 付 洪 玉 清 確 定 ， 系 爭 決 議 則 經 洪 玉 清  26

            、 黃 杏 娟 訴 請 法 院 判 決 撤 銷 確 定 之 事 實 ， 為 兩 造 所 不 爭 執 。  27

            依 陳 辰 雄 於 100年 9月 15日 與 洪 玉 清 簽 訂 之 協 議 書 （ 下 稱 系 爭  28

            協 議 書 ） 及 上 訴 人 101年 5月 至 102年 7月 間 薪 資 表 ， 被 上 訴 人  29

            雖 受 有 報 酬 ， 惟 上 訴 人 因 原 董 事 長 黃 三 泰 於 100年 5月 間 死 亡  30

            而 改 由 陳 辰 雄 擔 任 董 事 長 後 ， 陳 、 黃 二 氏 家 族 即 因 經 營 方 式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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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、 代 （ 加 ） 工 廠 商 之 擇 定 、 股 權 轉 讓 ， 迭 生 爭 執 ， 並 因 持 有  01

            股 份 總 數 及 董 事 席 數 各 半 ， 僵 持 不 下 ， 無 從 獲 得 解 決 ， 衍 生  02

            諸 多 爭 訟 ， 其 間 曾 以 系 爭 協 議 書 ， 約 定 上 訴 人 之 業 務 委 由 吳  03

            � 寶 負 責 ， 生 產 則 由 陳 良 政 負 責 ， 而 上 訴 人 在 黃 三 泰 擔 任 董  04

            事 長 多 年 期 間 ， 均 係 委 由 辰 豐 鐵 工 廠 加 工 ， 洪 玉 清 卻 於  101  05

            年 7月 29日 致 函 被 上 訴 人 及 吳 � 寶 ， 表 明 自 同 年 8月 起 ， 不 准  06

            吳 � 寶 再 下 單 或 委 由 辰 豐 鐵 工 廠 發 包 訂 單 ， 辰 豐 鐵 工 廠 乃 於  07

            102年 5月 3日 發 函 表 示 將 於 同 年 6月 30日 終 止 為 上 訴 人 加 工 ，  08

            該 工 廠 為 合 夥 組 識 ， 非 合 夥 人 陳 辰 雄 一 人 可 決 定 是 否 終 止 ，  09

            陳 辰 雄 乃 於 同 年 5月 6日 發 函 洪 玉 清 等 人 應 設 法 找 替 代 廠 商 為  10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加 工 ， 否 則 通 知 客 戶 停 止 接 單 ， 惟 洪 玉 清 等 人 未 予 置  11

            理 ， 參 諸 證 人 吳 � 寶 、 證 人 即 訴 外 人 提 摩 太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（  12

            下 稱 提 摩 太 公 司 ） 負 責 人 蔡 詠 欽 、 證 人 即 訴 外 人 雄 億 企 業 社  13

            （ 與 提 摩 太 公 司 合 稱 提 摩 太 公 司 等 ） 負 責 人 陳 博 墉 所 證 ， 提  14

            摩 太 公 司 等 係 辰 豐 鐵 工 廠 之 協 力 廠 商 ， 非 為 上 訴 人 代 工 ， 縱  15

            認 其 原 為 上 訴 人 之 協 力 廠 商 ， 蔡 詠 欽 、 陳 博 墉 亦 明 確 表 示 於  16

            辰 豐 鐵 工 廠 不 再 為 上 訴 人 代 工 後 ， 亦 不 願 接 續 為 上 訴 人 代 工  17

            ， 自 立 固 公 司 創 業 起 ， 與 之 配 合 代 工 ， 不 會 接 上 訴 人 之 代 工  18

            等 語 ， 堪 認 提 摩 太 公 司 等 不 願 成 為 或 續 為 上 訴 人 之 協 力 廠 商  19

            ， 係 商 場 倫 理 、 產 能 限 制 及 自 由 意 志 之 決 定 ， 非 被 上 訴 人 或  20

            辰 豐 鐵 工 廠 有 為 此 項 要 求 ， 自 難 將 上 訴 人 因 無 協 力 廠 商 代 工  21

            ， 致 流 失 訂 單 之 責 ， 歸 咎 於 被 上 訴 人 。 被 上 訴 人 為 免 無 代 工  22

            廠 商 生 產 而 違 約 賠 償 ， 不 再 接 受 客 戶 下 單 ， 嗣 為 避 免 每 月 發  23

            放 50餘 萬 元 之 薪 資 ， 乃 作 成 系 爭 決 議 ， 均 係 不 得 不 然 ， 系 爭  24

            股 東 會 之 召 集 程 序 固 有 違 法 ， 惟 以 當 時 上 訴 人 之 經 營 狀 況 ，  25

            資 遣 員 工 與 停 業 之 決 議 ， 非 當 然 不 利 於 上 訴 人 ， 不 能 認 被 上  26

            訴 人 所 為 係 未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或 違 反 忠 實 執 行 業 務 之 義  27

            務 。 又 董 事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209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為 自 己 或 他 人 為  28

            該 行 為 時 ， 股 東 會 得 以 決 議 ， 將 該 行 為 之 所 得 視 為 公 司 之 所  29

            得 ， 同 條 第  5項 前 段 定 有 明 文 。 此 為 公 司 法 之 特 別 規 定 ， 應  30

            優 先 適 用 ， 公 司 不 得 再 依 民 法 關 於 委 任 之 規 定 ， 對 違 反 競 業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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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禁 止 規 定 之 董 事 ，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。 陳 良 政 於 102年 6月 24日 以  01

            陳 良 彥 名 義 設 立 與 上 訴 人 營 業 範 圍 相 同 之 立 固 公 司 時 ， 仍 為  02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之 董 事 ， 其 未 對 股 東 會 說 明 並 取 得 許 可 ， 固 違 反 公 司  03

            法 第  209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惟 上 訴 人 僅 得 依 同 條 第 5項 行 使 歸 入  04

            權 ， 不 得 依 民 法 第  544條 規 定 請 求 陳 良 政 賠 償 損 害 。 陳 良 政  05

            於 立 固 公 司 成 立 後 ， 雖 寄 發 電 子 郵 件 予 上 訴 人 之 日 本 客 戶 ，  06

            請 客 戶 將 訂 單 交 由 立 固 公 司 接 單 ， 惟 上 訴 人 未 證 明 其 日 本 客  07

            戶 之 訂 單 已 流 向 立 固 公 司 ， 不 能 認 陳 良 政 有 違 反 忠 實 執 行 業  08

            務 及 未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注 意 之 行 為 ； 且 上 訴 人 無 法 接 受 訂 單 ，  09

            乃 因 無 協 力 廠 商 可 為 代 工 ， 上 訴 人 之 日 本 客 戶 未 繼 續 下 訂 單  10

            ， 與 立 固 公 司 之 成 立 ， 未 有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， 難 認 係 立 固 公 司  11

            搶 走 上 訴 人 之 日 本 客 戶 訂 單 ， 致 其 受 有 無 法 盈 餘 之 損 失 。 上  12

            訴 人 過 往 之 營 收 狀 況 ， 不 能 代 表 往 後 必 然 如 此 ， 其 未 能 證 明  13

            因 被 上 訴 人 之 上 開 行 為 受 有 損 害 ， 亦 無 從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2  14

            2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酌 定 損 害 數 額 。 從 而 ， 上 訴 人 依 公 司 法 第 23  15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、 民 法 第 544條 規 定 ，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給 付  300萬 元 本  16

            息 ， 不 應 准 許 等 詞 ， 為 其 判 斷 之 基 礎 。  17

        四 、 按 審 判 長 應 注 意 令 當 事 人 就 訴 訟 關 係 之 事 實 及 法 律 為 適 當 完  18

            全 之 辯 論 ， 並 應 向 當 事 人 發 問 或 曉 諭 ， 令 其 為 事 實 上 及 法 律  19

            上 陳 述 、 聲 明 證 據 或 為 其 他 必 要 之 聲 明 及 陳 述 ； 其 所 聲 明 或  20

            陳 述 有 不 明 瞭 或 不 完 足 者 ， 應 令 其 敘 明 或 補 充 之 ， 民 事 訴 訟  21

            法 第  199條 第 1項 、 第 2項 定 有 明 文 ， 此 為 審 判 長 因 定 訴 訟 關  22

            係 之 闡 明 權 ， 同 時 為 其 義 務 ， 若 審 判 長 對 於 訴 訟 關 係 未 盡 此  23

            項 必 要 之 處 置 ， 違 背 闡 明 之 義 務 者 ， 其 訴 訟 程 序 即 難 謂 無 重  24

            大 瑕 疵 ， 基 此 所 為 之 判 決 ， 自 屬 違 背 法 令 。 查 上 訴 人 於 原 審  25

            主 張 陳 良 政 在 臺 灣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103年 度 他 字 第 216號  26

            刑 事 案 件 （ 下 稱 系 爭 刑 案 ） 承 認 在 立 固 公 司 成 立 後 ， 有 去 搶  27

            走 、 接 走 上 訴 人 之 訂 單 （ 見 原 審 更 審 卷 二 第 418、 419頁 ） ，  28

            原 審 僅 提 示 系 爭 刑 案 卷 宗 （ 見 同 上 卷 第  437頁 ） ， 未 闡 明 令  29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指 出 上 開 主 張 之 證 明 所 在 ， 使 兩 造 為 適 當 完 全 之 辯 論  30

            ， 即 逕 認 上 訴 人 未 證 明 其 日 本 客 戶 之 訂 單 已 流 向 立 固 公 司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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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自 嫌 疏 略 。 次 按 董 事 為 自 己 或 他 人 為 屬 於 公 司 營 業 範 圍 內 之  01

            行 為 ， 未 對 股 東 會 說 明 其 行 為 之 重 要 內 容 並 取 得 許 可 ， 公 司  02

            得 依 公 司 法 第 209條 第 5項 規 定 行 使 歸 入 權 ， 不 以 該 行 為 致 公  03

            司 受 損 害 為 要 件 。 倘 公 司 因 此 受 有 損 害 ， 非 不 得 依 民 法 第  5  04

            44條 規 定 請 求 該 董 事 賠 償 。 陳 良 政 擔 任 上 訴 人 董 事 期 間 ， 未  05

            對 股 東 會 說 明 並 取 得 許 可 ， 以 陳 良 彥 名 義 設 立 與 上 訴 人 營 業  06

            範 圍 相 同 之 立 固 公 司 ， 並 寄 發 電 子 郵 件 予 上 訴 人 之 日 本 客 戶  07

            ， 請 客 戶 將 訂 單 交 由 立 固 公 司 接 單 ， 為 原 審 認 定 之 事 實 。 果  08

            爾 ， 可 否 謂 陳 良 政 無 違 反 忠 實 執 行 業 務 或 善 良 管 理 人 注 意 之  09

            義 務 ， 上 訴 人 不 得 依 民 法 第  544條 規 定 ， 請 求 陳 良 政 賠 償 損  10

            害 ？ 即 滋 疑 問 。 原 審 未 詳 予 究 明 ， 遽 謂 陳 良 政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 11

            209條 第  1項 規 定 ， 上 訴 人 僅 得 依 同 法 第 5項 行 使 歸 入 權 ， 不  12

            得 依 民 法 規 定 請 求 陳 良 政 賠 償 損 害 ， 亦 有 可 議 。 辰 豐 鐵 工 廠  13

            雖 屬 合 夥 組 織 ， 惟 陳 辰 雄 既 登 記 為 辰 豐 鐵 工 廠 之 負 責 人 （ 見  14

            一 審 卷 第  121頁 ） ， 自 係 該 合 夥 之 事 務 執 行 人 ， 其 是 否 完 全  15

            未 參 與 辰 豐 鐵 工 廠 終 止 為 上 訴 人 代 工 之 決 定 ， 不 無 疑 問 。 又  16

            一 般 代 工 廠 商 選 擇 交 易 對 象 ， 主 要 取 決 於 對 其 負 責 人 或 生 產  17

            部 門 主 管 之 信 任 ， 陳 辰 雄 同 時 為 上 訴 人 、 辰 豐 鐵 工 廠 之 負 責  18

            人 ， 陳 良 政 曾 負 責 上 訴 人 之 生 產 事 務 且 仍 係 董 事 ， 其 於 出 賣  19

            全 部 持 有 上 訴 人 公 司 股 份 而 尚 未 解 任 董 事 長 、 董 事 前 ， 對 上  20

            訴 人 因 正 常 營 運 所 需 協 力 廠 商 之 安 排 ， 是 否 非 屬 陳 辰 雄 應 處  21

            理 之 委 任 事 務 ？ 倘 由 陳 辰 雄 決 定 辰 豐 鐵 工 廠 終 止 為 上 訴 人 代  22

            工 ， 再 由 陳 良 政 謀 劃 設 立 與 上 訴 人 業 務 相 同 之 立 固 公 司 ， 相  23

            關 可 為 上 訴 人 代 工 之 協 力 廠 商 因 而 轉 為 立 固 公 司 代 工 ， 致 上  24

            訴 人 無 協 力 廠 商 可 生 產 客 戶 訂 單 之 產 品 ， 是 否 與 被 上 訴 人 之  25

            行 為 毫 無 關 連 ？ 立 固 公 司 成 立 後 之 主 要 客 戶 如 與 上 訴 人 之 客  26

            戶 相 同 ， 得 否 謂 上 訴 人 原 有 之 訂 單 未 流 向 立 固 公 司 ？ 被 上 訴  27

            人 以 無 協 力 廠 商 代 工 為 由 ， 不 再 為 上 訴 人 接 受 客 戶 下 單 ， 進  28

            而 作 成 系 爭 決 議 ， 資 遣 員 工 ， 使 上 訴 人 停 業 ， 可 否 認 被 上 訴  29

            人 為 上 訴 人 處 理 委 任 事 務 ， 已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且 無  30

            任 何 故 意 或 過 失 ？ 上 訴 人 未 受 有 損 害 ？ 被 上 訴 人 之 行 為 與 上  31

５



            訴 人 之 損 害 間 未 有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？ 均 非 無 進 一 步 研 求 之 餘 地  01

            。 原 審 未 遑 詳 予 推 闡 明 晰 ， 逕 以 上 述 理 由 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 02

            決 ， 尤 嫌 速 斷 。 上 訴 論 旨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當 ， 求 予 廢 棄 ， 非  03

            無 理 由 。 末 查 ， 上 訴 人 就 其 所 受 損 害 ， 倘 可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賠  04

            償 ， 關 於 所 請 求 損 害 之 發 生 期 間 為 何 ？ 似 未 敘 明 ； 而 被 上 訴  05

            人 分 別 有 何 應 負 賠 償 責 任 之 行 為 ？ 各 該 行 為 致 生 如 何 之 損 害  06

            及 其 數 額 ？ 攸 關 被 上 訴 人 各 自 應 負 之 賠 償 責 任 ， 案 經 發 回 ，  07

            宜 併 注 意 闡 明 調 查 及 之 。  08

        五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有 理 由 。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77條 第 1項  09

            、 第 478條 第 2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7     月     1     日  1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法 院 民 事 第 五 庭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  鄭   傑   夫  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盧   彥   如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吳   麗   惠  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林   麗   玲  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張   恩   賜  17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 記   官  1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7     月     16    日  20

６


